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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創≠創新，不一定
要創新才能創業

◼ 創新可能在各種領域，
技術、產品、管理、
商業模式、市場、通
路等，但沒有創新仍
然可能好好的新創一
家企業

◼ 如果從投資的角度來
看Startup，當然會希
望具備創新與高速成
長二個要素





智慧財產權是無體財產，可以在不同的

實體載具間流動，像房屋、汽車、手機

等有體物，「物」本身的權利是「所有

權」，但智慧財產權則是無體財產，與

其所附著的「物」不同，由法律另行賦

予獨立於「物」之外的權利，買到張大

千的真跡（所有權），並不等於買到該

作品的著作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是獨立於實體
物所有權的無形財產



智慧財產權的分類

◼ 促進文化發展：以著作權法為主。著作權法第1條：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
益，調和社會公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設計專利也被
認為與文化發展有關

◼ 鼓勵技術創新：專利法、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
等。專利法第1條：為鼓勵、保護、利用發明與創作，以促進產業發展，
特制定本法。

◼ 維護競爭秩序：商標法、公平交易法（不公平競爭的部分）、營業秘密
法。商標法第1條：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
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特制定
本法。

◼ 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營業秘密法是最常遇到的四個智權法規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 須屬於文學、科學、藝術等學術範圍的創作
◼ 相對的概念是「實用物品」

◼ 具有原創性或創作性
◼ 著作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創意之作品，始受著作權法保護

◼ 須非法律所規定不保護之客體（著作權法第9條）
◼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及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述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表格或時曆等。

◼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 絕大多數的文藝型態的創作成果都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





思想與表達二分原則

◼ 著作權法僅保護具體的「表達」，
不保護抽象的「思想」

◼ 著作權法第10條之1：「依本法取得
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
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
念、原理、發現。」

◼ 著作僅作者具體表達的成果受到著
作權法的保護，其所傳達之思想不
受保護，他人可以再行以自己的方
式闡述該思想



沒有權利，就沒
有救濟
主張他人侵權，
就要先找到他人
侵害的權利是什
麼？單純的玩法
屬於抽象的「方
法」，不在著作
權法保護的範圍，
因此，關鍵還是
在於玩法之外，
有沒有其他具體
「表達」侵害。
若沒有話，只能
試試不公平競爭。







商標的目的在行銷

◼ 台灣商標不能在他國主張權利，外國商標也不能在台灣主張權利，但因
各國商標法制不同，可能有可防止他人搶註的機制，跨國經營的企業尤
應注意各國商標註冊的問題

◼ 商標法第5條，「Ⅰ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 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

◼ 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

◼ 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

◼ 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

◼ Ⅱ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
之者，亦同。」



商標的目的在行銷

◼ 企業形象宣傳、投放FB、Google關鍵字及各種廣告通路以行銷為目的的
使用，要注意用語、圖案侵權的風險

◼ 商標若於國外遭他人搶註，將會影響跨國業務的推動與品牌商譽的一致
性，故新創事業針對商標管理，首重事先進行商標、網域名稱布局，這
是成本低、效益高的投資

◼ 新創企業可能要避免以攀附著名商標的方式進行行銷，目前擁有著名商
標的大企業，像是Facebook、Apple通常會用更嚴苛的標準來對可能攀
附商標的人主張權利，甚至會到了誇張的程度，例如：只要有book字樣，
或只要像蘋果的圖樣，就會積極採取訴訟作為，主要目的在強化其作為
著名商標的地位，並嚇阻他人攀附



專利的重要觀念

◼ 專利以公開技術換取權利的保護
公開揭露的技術內容，必須要達到在該技術領域的一般專業者可以瞭解
並實現該技術的程度，已公開即無法再以營業秘密保護

◼ 專利通常會與營業秘密搭配
申請專利公告前，還是可以適用營業秘密保護，而專利說明書通常也不
一定把最佳實施例揭露，因此，許多專利權人還是會「留一手」

◼ 專利保護技術思想
發明或新型專利，法律給予的保護是針對「技術思想」，也就是解決問
題的方法（式），與他人專利相同技術思想，即可能構成侵權

◼ 專利成本較高
專利權申請及維護若計入跨國申請的需求，成本相對較高，取得權利時
程也較長



專利的重要觀念

◼ 專利最重要是申請日—新穎性
專利法第22條第1項，「可供產業上利用之發明，無下列情事之一，得依
本法申請取得發明專利：一、申請前已見於刊物者。二、申請前已公開
實施者。三、申請前已為公眾所知悉者。」

◼ 發明創作的內容被主動或被動公開之後，必須要把握時間在十二個月內
申請專利

◼ 專利權保護期間，是從「申請日」開始計算，而不是從核准或繳費取得
專利權的時候開始計算
發明專利：自申請日起算20年
新型專利：自申請日起算10年
設計專利：自申請日起算15年



營業秘密保護的要件

◼ 非周知性：非一般涉及該類資訊之人所知者

◼ 營業秘密並沒有像專利一樣要求必須是「全新」的技術或資訊才能夠受
營業秘密法保護，只要在該特定領域需要花一定的努力才能取得、累積
的的技術、資訊，都符合這個要件

◼ 價值性：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 並非所有的「秘密」，都是營業秘密。知道老闆有小三這個「秘密」，
可能可以用來威脅老闆，但沒有在產業上的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並
不會被認為是營業秘密，基本上就是因為別人不知道，讓這樣的資訊使
擁有者具有競爭的優勢而可獲取實際或潛在的經濟價值，就符合這個要
件



營業秘密保護的要件

◼ 合理保密措施：所有人已採取合理之保密措施者

◼ 是不是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通常是營業秘密案件中最常見的爭議，一般
而言會依營業秘密的重要性、營業秘密屬性、企業規模、所處產業等依
比例原則進行判斷；通常企業建立初步的營業秘密管理機制，例如：簽
署保密合約、進行機密資訊標示、接觸權限的管理等，就一般中小型企
業而言應該算是足夠，不可能要求每家企業都要做到像台積電那樣

◼ 企業必須要先「識別」出營業秘密，才方便談後續各項管理議題，否則，
都只能等到損害發生時，再個案確認哪些資訊屬於企業的營業秘密，甚
至訴訟後才發現企業無法明確指出哪些資訊屬於營業秘密而遭到侵害，
更不用說證明企業「事前」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營業秘密案件很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侵權

◼ 營業秘密法第10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侵害營業秘密。

◼ 一、以不正當方法取得營業秘密者。

◼ 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前款之營業秘密，而取得、使用或洩
漏者。

◼ 三、取得營業秘密後，知悉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為第一款之營業秘密，
而使用或洩漏者。

◼ 四、因法律行為取得營業秘密，而以不正當方法使用或洩漏者。

◼ 五、依法令有守營業秘密之義務，而使用或無故洩漏者。

◼ 前項所稱之不正當方法，係指竊盜、詐欺、脅迫、賄賂、擅自重製、違
反保密義務、引誘他人違反其保密義務或其他類似方法。」



營業秘密案件或多或少都是有點「關係」的侵權

◼ 營業秘密因為其「秘密性」，未曾接觸過營業秘密的人，其實無從特定
營業秘密，通常會有營業秘密的爭訟案件，中間會出現有「關係」的人
員，訴訟也是圍繞著最終受益者與此等有「關係」人員之間的「關係」
爭議各自的責任

◼ 有「關係」的人員通常會是：
◼ 在職或離職員工

◼ 外部顧問

◼ 政府官員

◼ 共同合作研發單位

◼ 技術授權方或被授權方

◼ 上、下游合作廠商



新創事業為何需要智慧財產權保護？

◼ 累積無形資產
因為許多新創事業剛開始都是三無團隊，無錢、無資源、無人脈，總要
累積一些資產來說服自己與他人，智慧財產權這種有法律保護的「無形
資產」，就成為新創事業最好的選擇

◼ 釐清權利歸屬
什麼東西是誰的，若沒有具體化為智慧財產權（著作、專利、商標、營
業秘密等），有時就會說不清楚

◼ 建立競爭門檻
智慧財產權受法律保護會令競爭者要模仿的成本增加，無論是侵權會遭
到訴訟所增加的成本，或是因為要避免侵權而增加的規避成本

◼ 增加收入來源
智慧財產權可以授權他人利用，甚至作為交易談判的籌碼



從5W1H看新創事業與智慧財產權保護

◼ WHAT
新創產品或服務有機會受到什麼樣的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 WHY
取得相關智慧財產權保護的目標為何？ 

◼ WHERE
在何處（國家）取得智慧財產權？

◼ WHEN
何時應該申請取得相關智慧財產權？

◼ WHO
由誰取得智慧財產權或智慧財產權屬於誰？

◼ HOW
如何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新創公司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考量點

◼ 跨國保護的難度
◼ 專利、商標需要在各國申請經核發後才能取得保護，台灣的商標權、
專利權不能到美國、日本去主張權利，域名則是先註冊先使用

◼ 著作權、營業秘密因未採取註冊保護制度，故具有跨國保護的作用，
但仍須至各該國家依當地法律行使權利

◼ 多國、大量申請及維護成本高

◼ 何時該（可）取得智慧財產權
◼ 著作權自「創作完成」即自動受保護
◼ 專利權有嚴格的「新穎性」要件的要求，如果在申請前公開，又不符
合例外規定，則即使是發明人自己也不能取得專利權

◼ 商標權（含域名）通常是隨著商業活動範圍擴展而擴大申請，但網路
資訊流動快速，導致各國搶註事件頻傳，預防性的註冊有其必要性



新創公司取得智慧財產權保護的考量點

◼ 智慧財產權是誰的？

◼ 原則上屬於發明、創作的人，但這世界上總是充滿了例外

◼ 成立公司前的創作成果是誰的？

◼ 創業團隊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 經營團隊與公司間是什麼關係？

◼ 透過外部合作夥伴參與產品設計、開發、製造，是否會影響智慧財產
權的歸屬？

◼ 補助、專案合約是否會影響智慧財產權歸屬

◼ 應以誰的名義申請智慧財產權？

◼ 通常未簽書面文件、文件約定不清楚、文件違反當地國法規會是最常
見的爭議



侵害智慧財產權風險的控管

◼ 創業團隊與前雇主間是否做好適當的「切割」

◼ 營業秘密與著作權的爭議最常見

◼ 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

◼ 商品或服務本身的侵權風險

◼ 利用既有網路資源的商品或服務，特別容易遭到著作權、不公平競爭
案件的風險

◼ 合理使用

◼ 授權契約

◼ 商品或服務行銷時可能的侵權風險

◼ 一般企業活動可能的侵權風險



授權其實也可以是新創的營運模式

◼ 專利權
專利權的保護採屬地主義，專利申請時即須評估未來可能授權的區域，
包括：生產製造地、銷售地、競爭者所在地等

◼ 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依法可以單獨授權，也經常與專利結合授權他人，關鍵在於須
維持其秘密性

◼ 著作權
許多重要的技術是以程式、文件等方式呈現

◼ 商標權
技術亦需要行銷，除技術性的部分之外，也常見大的企業以技術型商標
作為授權標的，Android為開放原始碼程式，但Android商標則仍握在
Google手上，作為與手機廠商等談判的籌碼



為何應該取得智慧財產權

◼ 創新的概念、產品或服務，並非當
然受到法律的保護

◼ 產品或服務有機會可以取得智慧財
產權的保護，並不代表創業者即
「必須」取得特定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因為智慧財產權的取得或維護
都是有成本的

◼ 可考慮綜合考量商品或服務所適用
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度、公司資源、
商品或服務商業化規劃、遭侵權的
風險等進行評估



◼ 新創事業被競爭者，
甚至是市場上的大公
司抄襲，即令取得智
慧財產權，保護仍然
是有限的

◼ 新創事業追求智慧財
產權保護是手段，不
是目的，智慧財產權
本身不一定會讓事業
賺錢，但或許可以成
為競爭對手或產業巨
頭選擇購併的原因，
因為要繞過去或自己
從頭做，太花時間了



106433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90號8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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